
池州市贵池区财政局文件

贵财行字（2016）第22号

关于印发《贵池区执法执勤用车配备使用

管理办法》的通知

各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区直相关单位: 
为加强和规范我区执法执勤用车的使用管理，根据《党政机关厉行节约反对浪费条例》和《贵池区公务用车制度改革实施方案》相关精神，制定了《贵池区执法执勤用车配备使用管理办法》，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2016年11月7日
贵池区执法执勤用车配备使用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加强和规范执法执勤用车配备使用管理，根据《党政机关厉行节约反对浪费条例》和《贵池区公务用车制度改革实施方案》，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执法执勤用车的配备使用管理。本办法所称执法执勤用车，是指纪检（监察）、法院、检察院、司法、农委、林业（含森林公安）、市场监督管理7部门用于执勤、监管、稽查、办案等公务的专用机动车辆。

第三条  执法执勤用车分为一般执法执勤用车和特种专业技术用车两类。

一般执法执勤用车是指用于执法执勤公务的普通车辆。

特种专业技术用车是指需要长期固定装载特殊专业技术设备用于执法执勤的车辆。

第四条  执法执勤用车配备使用遵循保障公务、经济实用、编制控制、规范管理的原则。

第五条  执法执勤用车实行按系统分级管理。

第二章 配备条件和编制

第六条  执法执勤用车应同时具备下列条件：

（一）拥有法律法规赋予的执法执勤职能；

（二）有专门的执法执勤机构和人员；

（三）需要经常性外出开展执法执勤工作。

第七条  执法执勤用车编制主要根据市车改办审批的《贵池区公务用车制度改革实施方案》进行确定。

第八条  执法执勤用车编制分别按照一般执法执勤用车编制和特种专业技术用车编制两部分核定。

第九条  因机构变更、工作职责或人员编制调整等原因，需要对执法执勤用车编制进行调整的，应当按有关规定履行报批手续。

第三章 配备标准

第十条  执法执勤用车原则上应当配备使用国产汽车。

第十一条  执法执勤用车执行以下标准：
一般执法执勤用车原则上配备排气量1.6升（含）以下、价格12万元以内的轿车或其他小型客车；因工作需要可以配备排气量1.8升（含）以下、价格18万元以内的轿车或其他小型客车。因地理环境需要和工作性质特殊，确需配备越野车（含SUV车型）的，应当控制在排气量2.5升（含）以下、价格25万元以内。

上述执法执勤用车配备价格是指车辆购置价格（发票价格），不包括车辆购置税和其他相关费用。

第十二条   一般执法执勤用车使用超过8年的可以更新。

执法执勤用车达到更新年限仍能继续使用的，应当继续使用。

第四章 配置使用管理

第十三条   各机关单位根据执法执勤用车的配备更新标准、编制和现状，编制年度执法执勤用车配备更新计划。

第十四条   对各机关单位编制的年度执法执勤用车配备更新计划，财政部门应当按照执法执勤用车管理规定予以审核，报区政府批准。

第十五条   配备更新执法执勤用车应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等有关规定组织实施政府采购。

第十六条  执法执勤用车一般应当喷涂明显的统一标志图案。涉及国家安全、侦查办案等保密要求的，可以不喷涂统一标志图案，但应当单独登记，加强管理。

第十七条 各机关单位应当加强执法执勤用车使用管理，建立健全各项使用管理制度，降低使用和维修保养成本。

（一）除执行特殊任务的用车外，执法执勤用车应当集中管理，统一调度，提高使用效率。

（二）根据各类执法执勤用车的特点建立使用登记和公示制度，接受有关方面和社会监督。

（三）实行执法执勤用车保险、维修、加油政府采购和定点保险、定点维修、定点加油制度，健全并认真执行用车费用的核算和奖惩制度。

第十八条  各机关单位配备使用执法执勤用车的，不得有下列行为：

（一）借用、占用下属单位或其他单位车辆。

（二）接受企业捐赠车辆。

（三）公车私用，对外出租出借执法执勤用车。

（四）将执法执勤用车作为领导干部规定用车。

（五）为执法执勤用车增加高档配置或豪华内饰。

第十九条   执法执勤用车运行费用应制定定额标准，并按照编制内执法执勤用车数量核定其运行费用，列入部门预算。

第二十条  建立执法执勤用车配备使用管理情况统计报告制度。
第五章 监督检查

第二十一条  各机关单位应当加强本机关及其所属单位执法执勤用车配备使用的日常监督和专项检查，及时对发现的问题进行纠正和处理。

第二十二条  财政、审计部门应当加强对各机关单位执法执勤用车配备使用的监督检查。对违反规定配备的执法执勤用车，财政部门不予安排车辆运行经费，并暂停其执法执勤用车更新的预算审批。

第二十三条  监察机关要对执法执勤用车配备使用管理规定执行情况的监督检查。对违反本办法规定的行为，依照党纪政纪有关规定处理。

第二十四条  对各机关单位超编制、超标准、摊派款项配车的，由有关部门予以收缴，可以调剂使用的，应当调剂使用；不能调剂使用的，应当按照有关规定公开拍卖，拍卖收入上缴同级国库。
违反规定换车、借车的，应当立即换回、退回。

第六章 附 则

第二十五条  本办法由区财政局负责解释。

第二十六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此前有关执法执勤用车配备使用管理的规定，凡与本办法不一致的，按照本办法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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